
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

私人教學場地租借申請書 

 

申請人姓名  

申請人聯絡電話  

申請使用之類別或項目 □羽球 □游泳 

使用場地及時間 ____時____分到____時____分 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

正面 反面 

教練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(非卡形式請檢附於後) 

  



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

提供私人教學場地使用切結書 
 

    申請人使用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場地，進行

羽球/游泳私人教學，同意遵守臺北市萬華運動中

心場地使用規範，且已向學員說明本人非臺北市

運動中心受僱教練，而係私人教學。 

本為私人教學，教練需負擔學員授課安全，如

有任何情事不得歸咎於本中心，應自行負擔相關

賠償責任。倘因而致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或臺北

市政府體育局受損害，由申請人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 

此致 

  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 

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(申請人)簽章 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